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技優人才創業培育計畫應屆畢業生資格審查表 

系別班級：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

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/手機：            

第一次預審_四年級上學期初（至＿＿＿學年度第 2 學期止已修業滿   學期） 

課程 
最低畢業

學分數 

已修畢業

學分數 

不足畢業

學分數 
審查單位簽核(審核修業年限、畢業學分數及畢業條件) 

專業課程必修    各系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□審核結果不符 

綜合業務處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

□審核結果不符 

專業課程選修    

跨領域課程    

學程課程 

  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□審核結果不符 

通識課程 
   綜合業務處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□審核結果不符 

外語課程    

第二次預審_四年級下學期初（至＿＿＿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已修業滿   學期） 

課程 
最低畢業

學分數 

已修畢業

學分數 

不足畢業

學分數 
審查單位簽核(審核修業年限、畢業學分數及畢業條件) 

專業課程必修    各系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□審核結果不符 

綜合業務處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

□審核結果不符 

專業課程選修    

跨領域課程    

學程課程 

  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□審核結果不符 

通識課程 
   綜合業務處 

□審核結果相符 □審核結果不符 

外語課程    

第三次實質審查_四年級學期末（至＿＿＿學年度第 2 學期止已修業滿   學期） 

課程 請依下列狀況勾選或註記 審查單位簽核(審核修業年限、畢業學分數及畢業條件) 

專業課程必修 □已修畢 □未修畢，缺     學分 各系 

□合格，並通過系訂畢業條件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
綜合業務處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
專業課程選修 □已修畢 □未修畢，缺     學分 

跨領域課程 □已修畢 □未修畢，缺     學分 

學程課程 □已修畢 □未修畢，缺     學分 

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

□合格，並通過學程畢業條件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
通識課程 □已修畢 □未修畢，缺     學分 綜合業務處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外語課程 □已修畢 □未修畢，缺     學分 

說明： 
1.技優人才創業培育計畫學生請依據本表審查畢業資格，另附課程結構規劃表、成績單、跨領域課程選修表。 
2.成績單上必、選修類別，如歸屬錯誤需請學生至教務處網頁下載「歷年成績表更改必/選修申請單」 提請修正。 
3.若某課程需以其它課程抵充，請學生至教務處網頁下載「畢業學分（抵充）認列申請表」 送審。 
4.本表連同相關附件審查完畢後送回第一綜合業務處存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保存期限：6 年 


